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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云南省中药材种植养殖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怒江昂可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怒江州

林业和草原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工作站 、泸水益园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福贡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贡山县农业农村局、贡山县永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马关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金平县

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独龙江乡人民政府农业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美权、张金渝、许宗亮、杨天梅、杨维泽、陈秀花、起明菊、李新华、左应

梅、王丽、叶春、李智钰、李纪潮、朱新焰、李后江、黄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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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药材 草果种子种苗分级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云南草果种子种苗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云南草果种子种苗的生产、经营、使用的质量检验及等级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43.2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

GB/T 3543.3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净度分析

GB/T 3543.3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发芽试验

GB/T 3543.6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水分测定

GB/T 3543.7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其他项目检验

GB/T 7414 主要农作物种子包装

GB 20464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径 Stem Base Diameter

草果种苗地表面处茎的直径。

3.2

种苗 Seedlings
由草果种子、分株或外植体培养而成的健壮植株幼苗。

4 种子要求

4.1 果实外观形态

果实饱满，椭圆或近球形，红色或红棕色，有光泽。

4.2 种子外观形态

每果含种子30 粒～60 粒，呈圆锥状多面体，长约0.4 cm～0.7 cm，宽0.3 cm～0.5 cm，表面棕色，

外被灰白色膜质的假种皮。

4.3 种子分级

种子质量应符合表1的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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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种子质量分级表

等级 净度（g）≥ 发芽率（％）≥ 生活力（％）≥ 鲜种子千粒重（g）

Ⅰ级 95 80 95 140

Ⅱ级 95 70 90 130

Ⅲ级 90 60 85 120

5 种苗要求

5.1 种苗外观形态

植株完整、大小均匀，芽饱满。

5.2 苗龄

1.5年。

5.3 种苗分级

种苗分级见表2。

表 2 种苗分级表

类别 级别 株高 cm 茎粗（cm) 芽（蘖）数/个 备注

种子苗

Ⅰ级 ≥40 ≥1.2 ≥3

植株健康，根系发

达

Ⅱ级 ≥35 ≥1.0 ≥2

Ⅲ级 ≥30 ≥0.8 ≥1

分株苗
Ⅰ级 ≥40 ≥1.5 ≥5

Ⅱ级 ≥40 ≥1.5 ≥3

6 检验方法

6.1 净度

按GB/T 3543.3执行。

6.2 发芽

按GB/T 3543.4执行。取净种子50粒，4次重复，用2.0mmol/L GA3浸种处理24小时后，置于光照培

养箱中的珍珠岩育苗盘中，30/20℃变温处理，保持基质湿润。

6.3 水分

按GB/T 3543.6的规定测量。

6.4 生活力

按GB/T 3543.7 中生活力的生化（四唑）测定方法执行。

6.5 千粒重

取样2份，每份随机取1000 粒种子，用0.01 g的电子天平上称重，保留2位小数，取平均值。

6.6 株高、基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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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尺测量株高，用游标卡尺测量基径。

6.7 芽、病虫害、机械损伤、外观等检验

肉眼观察。

6.8 结果报告单

检验结果报告单参见附录A。

7 检验规则

7.1 批次

以同一来源、同一生长期、同一采收期和外观基本一致的种子种苗为一组批，每批种子质量不应超

过100 kg。

7.2 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加工生产单位都要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形态和质量要求。检验

合格并附合格证后方可验收。

7.3 扦样和抽样

7.3.1 种子扦样

按GB/T 3543.2 执行。

7.3.2 种苗抽样

同一批次苗应根据表4确定抽样方案。

表 3 种苗抽样检验方案

序号 株／批次 样本数

1 500～1 000 50

2 1 001～10 000 100

3 10 001～50 000 200

4 50 001～100 000 300

7.4 判定规则

按表1、表2规定的指标，指标均达到某一级别时直接定级；指标中有一项不在同一等级时按低的指

标定级；指标有一项在三级以下定为不合格。

8 包装 、标志、储存、运输

8.1 包装

8.1.1 种子

符合 GB/T 7414 的要求。

8.1.2 种苗

同一级别的种苗以50 株或100 株扎成小捆，500 株或1 000 株捆成大捆，用草袋包装，也可用麻

袋或编织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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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标志

符合GB 20464的要求。

8.3 贮存

8.3.1 处理好的种子，5倍沙子与种子混匀，用布袋或网袋装好，置于湿沙中，沙子埋藏厚度 10 cm～

20 cm，含水量控制在 15 %～20 %，贮存时间不超过 60 d。

8.3.2 种苗随挖随栽，需短期贮存的种苗应放在库棚内，防止风吹、日晒、雨淋，贮放日期不宜超过

3 d。

8.4 运输

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宜控制在20 ℃～28 ℃，最高温不宜超过32 ℃，长途运输的种苗要用泥浆蘸根

保湿，运到目的地后及时移栽。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YNZYC 0060—2022

5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检验报告单

A.1 种子检验报告单

种子检验报告单见表A.1。

表 A.1 种子检验报告单

NO:

送验单位 产 地

作物名称 数 量

品种名称

净

度

分

析

净种子 % 其它植物种子 % 杂 质 %

其它植物种子的种类及数目

杂质的种类： 完全/有限/简化检验

发

芽

试

验

正常幼苗% 硬实% 新鲜不发芽种子% 不正常幼苗% 死种子%

发芽床 ；温度 ；试验持续时间 ；

发芽前处理和方法 。

生活力
实验室方法：品种纯度 %；

田间小区鉴定：本品种 %；异品种 %。

水分 水分 %。

其他检测 生活力 %。千粒重(千粒) g；

等级判定

检验单位（章）： 检验员（技术负责人）： 复核员：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A.2 种苗检验报告单

种苗检验报告单见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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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种苗检验报告单

送验单位 产 地

作物名称 数 量

品种名称 种苗类型 实生苗/分株苗/组培苗

检测株数

株高（cm)

茎粗（mm）

芽数

外观

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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